附件2：

泉州市正骨医院工作人员招聘健康
体检方案
为保证泉州市正骨医院招聘工作人员体检工作的顺利进行，特制定此方案。
一、体检原则

坚持“公开、平等”的原则，严密组织，确保体检工作客观、公正、公平进行。

二、体检标准

体检标准及项目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和《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试行）》和《关于修订〈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及〈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试行）〉有关内容的通知》(人社部发〔2016〕140号) 等文件执行。

三、体检要求
1.体检当天请携带身份证、近期一寸免冠照片。

2.体检前一天请注意休息，勿熬夜，不要饮酒，避免剧烈运动。

3.体检的前一天晚上10点以后，禁饮食，直至抽血和腹部彩超结束。

4. 体检费用约700元/人，由个人自理，请备足费用，医院开具正规票据。

5.妇科彩超需要憋尿，妇科检查后方能留小便。女性受检者月经期间请勿做妇科及尿液检查，待经期完毕后再补检；怀孕或可能已受孕者，事先告知医护人员，勿做X光检查。
四、体检流程

1.体检人员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到场，凭个人有效身份证原件、近期一寸彩照一张进入指定候等区。体检期间应在工作人员引导下进行签到，接受工作人员对证件的审查，迟到10分钟视为自动弃权。

2.体检人员须将通讯工具及其他电子设备，按规定上交、统一保管，如有刻意隐藏者，一旦发现视为违反规定，取消体检资格。
3.工作人员指导体检人员登记《体检表》、有秩序体检。体检人员未经工作人员准许，不得擅自离开体检现场。

4.体检结束，体检人员将《体检表》交给工作人员核验并领取个人手机，方可离开。

五、体检结果

体检结束后十个工作日内在泉州市正骨医院(http://www.qzzg.cn)公布。
六、其他注意事项
1.不按时参加体检者，视为放弃资格；体检不合格者取消聘用资格；医院按照招聘通告有关精神安排递补体检。

2.报考人员对体检结果有异议的,可在体检结果公布后一周内申请复检一次,以复检结果为准。
3.体检对象属于机关或国有企事业单位在职在编人员的，应于体检前向医院提供具有审批权限的部门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或同意辞职证明。
4.女性报考人员因怀孕需申请延期体检的，应提供怀孕的医学证明并与招聘单位约定延缓体检的最长期限。待所有体检项目全部合格后方可办理入职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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